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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平台系统应将“统一

设计、完善流程、明确权限、分级设库、数据共享”

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从项目申报、审核到

项目资金拨付、绩效评价管理，都要严格按照操作

权限逐级完成，并保留操作过程及内容的记录。

6. 共同审核把关。一个好的项目必须具备

科学的前期论证和翔实的可行性报告，包括绩效

目标的设定等。一是完善财政项目库的构架。财

政项目库实行分层设立、分级管理，财政、部门和

基层单位分别设立项目库，对项目进行维护和管

理，财政项目库由部门上报的项目构成; 部门项目

库由本级和乡镇、基层单位上报的项目构成;基层

单位项目库由乡镇及项目申报单位实施的项目构

成。二是实行部门和乡镇、基层单位财政项目库

开放式管理。各乡镇、基层单位根据工作需要设

置单位项目库，经逐级审核后纳入主管部门项目

库，作为部门预算备选项目，编制部门预算时，在

预算备选项目中择优选取项目报财政部门，未纳

入部门项目库的项目不得向财政部门申报。各部

门申报项目财政审核后汇总形成财政项目库，送

县审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立项，作为财政部门

进行项目管理、审核年度部门预算的基础。三是

实行项目滚动管理。以财政项目库为载体实现项

目的全周期滚动管理，部门做好项目的日常储备

工作，纳入预算安排的延续性项目，原则上滚动纳

入下年度预算。未纳入预算安排的预算备选项

目，可滚动进入以后年度财政项目库。

( 李摘自《预算管理与会计》2016 年第 4 期《财政项

目库建设的几点思考》)

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
国际税收建议

王文静 赖泓宇

1. 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税收

规则。通过顶层设计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规则，

有助于实现国际税收协调的全局性、持续性和稳

定性。尽管沿线国家之间在国际税收协调与合

作规则方面达成共识存在巨大困难，但是作为

“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者和核心参与者，我国

有必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借鉴 OECD

关于 BEPS 行动计划的最新成果，顶层设计“一

带一路”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为我

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国际税收问题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协调机制。与当前 OECD 范本和联合国

范本所体现的国际税收规则有所不同的是，基于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规则应

侧重于实现沿线国家税收利益的共赢。该规则

至少需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带一路”区域内未

来税收利益的协调分配原则( 包括所得税和增值

税)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原

则、“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涉税争议协商原则、针

对特殊合作形式的税收协调原则。

从操作层面来说，建议结合沿线国家在经济

社会、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特征，设计相应的协调

规则。例如，考虑到“一带”与“一路”，沿线国家

在税负水平方面的差异，在税收利益分配原则方

面，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我国可以对

“一带”沿线低税负国家适度让渡税收利益，而

向“一路”沿线高税负国家争取更多的税收利

益。考虑到“一带”与“一路”沿线国家在税收征

管水平方面的显著差异，在与“一带”沿线多数

国家协商税收规则时，应侧重于加强税收征管合

作，在与“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协商时，应侧重于

涉税争议协商规则。

2. 适时完善税收协定网络。整体来看，我

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税收协定网络已基本成型。

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仍需从

四方面完善现行税收协定网络: 第一，适时推进

与沿线部分国家重新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逃税的双边税收协定，以适应当前新的国际经

济形势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前景。通过重

新谈签税收协定，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国际税

收协调方面达成新的共识，从而实现经济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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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合作。第二，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情况，通过签订议定书等形式积极完善我国与

沿线国家的双边税收协定内容，更好地协调双边

税收利益。第三，分阶段推动沿线未与我国签订

税收协定国家的协定谈签工作。从短期来看，可

以借助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

机遇，积极推动中缅税收协定的谈签; 结合我国

与约旦的经济合作意向，适时推动我国与约旦双

边税收协定的谈签工作。第四，尝试推动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区域性的多边税收情

报交换网络，加强在国际税收征管领域的深度

合作。

3. 实施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沿线国家在经济社会、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尤其是税负水平方面的差异，为构建我国多元化

外向型经济格局提供了现实条件。鼓励我国企

业“走出去”到沿线国家投资，把沿线国家企业

“引进来”到我国投资，已成为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建议从税收征管和国内

税法的角度出发，结合“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

加强税收征管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

用，调节资本、人才的跨境流动。第一，双边税收

协定中的常设机构条款，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

费的限定利率，税收饶让条款等，已为企业避免

双重征税提供了有效保障，但是仍有不少“走出

去”企业未能充分利用税收协定优惠。建议税务

部门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协定政策宣

传，帮助企业有效利用现有税收协定优惠。第

二，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到沿线国家进行投

资经营的情形，我国应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

税收征管和服务工作，既包括涉税信息的管理，

也包括帮助协调企业在境外所面临的税务争议。

第三，对于我国企业到税收透明度低、名义税率

低但非税负担高的国家进行投资经营的情形，建

议税务部门在为企业计算境外税收抵免时，可以

适当考虑对凭证确凿的非税负担进行一定比例

的税收抵免。第四，考虑到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

高于沿线大多数国家( 尤其是“一带”沿线国

家) ，吸引这些低税率国家到我国特定行业进行

投资经营，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建议在特定行

业试点实施支持吸引外资的税收政策，在短期内

可采用减免税等直接激励方式，在中长期内侧重

于间接激励税收政策，并逐步减轻企业对税收优

惠政策的依赖性。尤其是对与我国有税收协定

饶让条款的国家，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将会对这些

国家的企业凸显出较强的吸引力。

4. 探索跨境经济合作区税收协调机制。充

分发挥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在“一

带一路”战略中的地理优势，需要明确相应的跨

境税收协调原则，探索特殊的跨境税收协调机

制。主要体现为明确境内外企业、人员在跨境经

济合作区从事相关活动的纳税义务，给予更为便

利、优惠的税收政策。考虑到国家之间的税收制

度差异，建议在跨境经济合作区内实行简易税

制，简化税收征管程序，由跨境两国协商区内税

收收入的分成。目前，未能确定的问题是未来我

国各地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运行模式是否需要统

一，所适用的税收政策是否相同。考虑到沿边各

地区的现实差异和目标定位，建议授予地方政府

一定的税收协调权限，以便更有效地适应沿边特

殊情况。

( 李摘自《国际税收》2016 年第 4 期《“一带一路”

战略的国际税收协调》)

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管
纠偏机制的设想

潘文立 曾 敏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是硬化预算约束、提升财

政资金使用规范和有效性的重要措施，也是发挥

专员办机构优势的重要内容。当前，应对专员办

现有预算执行管理工作的内容进行梳理，完善监

管内容，优化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成效。

1. 夯实属地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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